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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

創新管理制度及法規增設管制作業規範

一、目的

為使本校各項新管理制度均能有效納入管理，使校務朝卓越、創新方向

發展，進而提升本校經營管理績效與整體競爭力，特訂定本作業規範。

二、依據

依本校研究發展管制程序書制定。

三、說明

（一）本校因校務運作需要或各單位因業務需要而需有創新管理制度

及增設法規者，均應依照本作業規範之規定與流程辦理之。

（二）為使本校各項創新管理制度及各項行政規章之訂定有其一致性，

各單位新的管理制度辦法及法規擬定後，應先送法規小組就條文

架構、敘寫格式等加以潤飾後，再提送相關會議審議。

（三） 審議後之行政規章應登載於該單位網頁，並聯結至本校首頁「法

規彙編」公告並實施。

（四）本校創新管理制度應包括下列各項：

1.配合政府政策之實施，各單位所研擬新的行政規章。

2.因學校校務經營管理之需或學術研究發展之必要，所擬新建置

之管理制度。

3.各單位因業務執行之需要所研擬新的行政規章。

4.上級主管機關指定、學校校務或學術研究發展需要，而擬增設

新單位或組織，如創新育成中心、語言中心．．．．．等其設置辦法

或要點。

5.其他因應本校經營管理所需而研擬之新的行政規章。

 (五) 創新管理制度除由各權責單位辦理外，亦可由校長指定相關權責

單位辦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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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創新管理制度及法規經相關會議審議後，無需試行者即上網公告

並正式實施；需試行者於試行一段時間後，經原審議之相關會議

檢討成效：

１．成效良好者於試行期間期滿經相關會議通過後即正式公告並

實施。

２．成效不彰者，應做管理改善後，再送相關會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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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作業流程說明／作業流程圖

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完成期限或使用表單

各權責單位

法規小組

各權責單位

各權責單位

相關會議

校長

各權責單位

相關會議

各權責單位

創新資訊來源

決定權責單位

就條文架構、格式等加以潤飾

擬訂管理辦法草案

送還各單位修正

提相關會議審議

是

否

審 議

上網公告並實施 試 行

成效檢討

管理改善

陳 核

見說明(四)

見說明(四)、(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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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件

無

六、參考資料

(一) 研究發展管制程序書


